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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（参考格式）

评价年度：2023 年度

评价单位：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本级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市渡口事务中心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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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湛财绩〔2024〕5 号）文件要求和工作部署，我

单位及时布置自评，成立自评工作小组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

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，经查阅、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

况，填写自评表格并综合分析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现将 2023 年度

湛江市渡口事务中心整体绩效自我评价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机构设置、部门职能情况。

1.单位机构设置：我中心为为湛江市交通局管理的公益一类

事业单位，根据市编办下达的《关于印发〈湛江市渡口事务中心

机构编制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湛机编办〔2020〕278 号），市渡口事

务中心有事业编制 132 名，其中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3 名。截止 2023

年 12 月末，中心内设 7 个股室，在职人员 90 人，退休人员 205

人。

2.其主要职责是：负责湛江渡口、海滨码头和硇洲渡口的营

运安全、交通秩序和公共服务工作；负责战备渡口的管理维护，

为国防应急和战时军事服务；负责做好渡口渡船和码头设施的保

养及维修；协助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公路渡口和乡镇横水渡工作；

参与全市渡口渡船的更新改造工作；承办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2023 年，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局的坚强领导下，我中心坚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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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明

确工作思路，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后工作学习

的首要政治任务；维护码头交通安全畅通；进一步加强硇洲渡口

的安全监管，推进东海岛至硇洲岛水上交通资源整合工作，优化

运营管理体制，保障东海岛至硇洲岛水上交通航线群众和游客安

全、舒适、快捷出行。全力以赴推进中心各项工作提质增效，助

推我市交通加快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1.树牢党建意识，抓好党建工作。加强政治理论学习，坚定

理想信念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党廉建设，营造

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

2.加强安全管理，确保渡运安全畅通，主动作为，努力完成

渡运生产任务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

职责，做到层层抓落实，形成安全生产齐抓共管局面。坚持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，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整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

加强渡口危险物品水路运输安全监督，进一步落实了危险品专渡

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
3.协助指导全市公路渡口、乡镇横水渡工作和渡口渡船的更

新改造工作。加强全市渡口渡船更新改造资金及水路油补资金管

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障资金安全。

4.切实抓好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城市工作，根据创文要求和针

对上级创文部门要求进行落实整改，确保创文工作得到有效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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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广大过渡旅客打造良好舒适的候渡环境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湛江渡口事务中心 2023 年年初收入支出预算数 2,307.86 万

元，全年财政收入支出预算数 3,106.37万元。

2023 年收入支出决算数 3,106.37 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

算财政拨款收入 3,106.37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2,615.02 万元，

项目支出 491.35 万元。执行数严格按照收入预算执行支出。
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价小组情况。

我中心根据《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4年市级财政资

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湛交财〔2024〕22号）和《湛江

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湛

财绩〔2024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中心实际情况，制定了绩效评

价工作方案，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组成：组长：王志周；副组长：

蒋敏；成员：梁晓媚、邓恩典、朱盛明、陈万武、陈建宁、陈家

德、舒韬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财务股，梁晓媚任办公室

主任，负责协调各部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各相关部室密切配合，

认真做好自评资料。

（二）自评工作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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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中心按照文件要求，对有关内容任务进行了分解梳理并进

行分工。任务布置以后，绩效评价小组成员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

认真对照年初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自评，通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，

我们的绩效自评工作顺利开展，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绩效自评工作。

（三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。

我中心按时按要求提交了自评材料，我中心对所报送的自评

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规范性负责。

（四）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。

我中心所报送的自评报告、数据表、评分表是否与公开的自

评报告、数据表、评分表一致。

三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果

2023 年，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局的坚强领导下，紧紧围绕中心

的主要任务，树牢党建意识，抓好党建工作，做好我中心直接管

理三个渡口（码头）工作，按照中心 2022 年的工作总目标，全中

心干部职工共同努力，达到了既定的工作目标。较好地完成了2022

年的工作任务，自评分 98 分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

对照《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逐项分析各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预算编制情况。

按照整体绩效自评表，预算编制情况自评得分 2 分。我中心

预算编制，严格按照市财政局的预算编制原则、专项资金预算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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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，认真核对本单位基本信息、机构编制信息、

单位预算基础信息、人员基本信息、在职人员工资信息、离退休

人员工资信息等资料，编实编细各类项目预算，确保2023年部门基

本支出预算编制准确规范。

2.预算执行情况。

按照整体绩效自评表，预算执行情况自评得分 7 分。我中心

严格按照预算批复计划执行预算。

3.预算监督情况。

我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积极主动对本单位预决算及绩效自评

进行信息公开，我单位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一致

性、规范性负责。

4.预算使用效益。

重点分析以下情况:

（1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。我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及实

际工作，合理的设置绩效目标，按期保质的完成了单位所指定的

绩效目标，确保渡运安全畅通和战备功能有效实施，全年安全无

事故，达到预期效益。

（2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。我中心对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和

上级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和部门认定的重点工作进行

分析

（3）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。

我中心本年没有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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